
北京林业大学国际学生考勤管理规定 
 

为加强在我校学习的国际学生在校学习考勤管理，特制订本规

定： 

一、国际学生要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统一安排组织

的各项活动，学校对外国留学生上课、实验、设计、实习等实行

考勤制度。 

二、学生应按时上课，不得旷课、迟到或早退，任课教师应

对迟到或早退者及时给予批评教育，迟到或早退 10分钟累计三

次记旷课一节。 

三、国际学生上课出勤情况由各门课程任课教师进行记录和

统计，留学生办公室进行抽查，对一学期每门课程缺课（含病

假、事假、旷课）超过三分之一者或缺交该课程作业超过三分之

一者，取消参加该课程学期末考试的资格，成绩以零分计。 

四、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时上课，应事先告知相关任课教

师并按学校规定履行请假手续，请假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最长不

得超过三个月，不履行请假手续的按旷课对待。 

请假应由本人填写《国际学生请假申请表》并附相关证明，

病假须有医院诊断证明（急症可痊愈后补请假手续）。 

请假流程如下： 

（一）本科生、硕博研究生（非汉语补习生）、进修生、交

换生，请假三天以上，需经过班主任或导师、学院留学生辅导

员、留学生办公室审批。 



本科生、硕博研究生（非汉语补习生）、进修生、交换生还

应向教务处、研究生院或学院请假，具体要求请咨询学院留学生

辅导员。 

（二）硕博研究生（汉语补习生）、语言生请假三天以上，

需经过汉语教师、留学生办公室审批。 

五、国际学生在上课期间不得请假旅游。 

六、旷课者和未履行请假手续而私自离校者，根据情况给予

以下处分： 

（一）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10课时或私自离校达 2天者，

给予警告处分； 

（二）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20课时或私自离校达 5天者，

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三）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30课时或私自离校达 8天者，

给予记过处分； 

（四）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40课时或私自离校达 11天者，

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五）一学期累计旷课达到 50课时或私自离校达 14天以上

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七、被开除学籍的国际学生，需在两周内办理完离校手续，

不得复学。 

八、本管理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国际交流与合作处留学生办公

室。 

北京林业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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